银川科技学院运动队和国家学生体质达标测试
补助、奖励管理办法
银科院发〔2021〕108号
为提高学生体育运动水平，保障我校体育代表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鼓励教练员与运动员努力训练，争创优异成绩，为校争光，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体育竞赛奖励
1.运动队集训和比赛期间
组队集训期间（赛前一个月）每周训练三次，90分钟/次，运动员按照10元/次的标准，教练员（助理教练员）的补助按照60元/次的标准。比赛期间教练员（助理教练员）每天补助50元、运动员每天补助30元；领队可根据比赛的等级、参加运动员人数、比赛天数决定是否补助（参照教练员标准）。
2.学校各体育运动队（运动员个人）在各级体育赛事中取得名次，为学校争得荣誉，由学校给予奖励。
参加比赛获得名次的奖励标准（单位：元）（见下表）：
	
名次
比赛
规格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全国比赛
全国大运会
	10000
	8000
	6000
	4000
	3000
	2000
	1500
	1000

	自治区比赛
自治区运动会
	1000
	800
	600
	500
	400
	300
	200
	100

	自治区高校
及其他比赛
	500
	400
	300
	无
	无
	无
	无
	无

	备


注
	1、单项是指各项比赛的分项,所取名次按该表核发奖金。
2、集体项目参照单项比赛进行奖励（按比赛通知要求），按篮球主力队员7人，排球主力队员8人，足球13人核发名次奖。其余队员减半发放。
3、单项比赛教练员按照所带队员总奖励的50%予以奖励，有两名以上教练时，奖励自行协商分配。
4、集体项目主教练员按名次奖励标准的两倍核发奖金，助理教练按1.5倍核发资金。
5、运动员打破自治区大学生纪录者，奖励500元；打破自治区纪录者，奖励1000元；打破全国大学生纪录者，奖励3000元；打破全国纪录者，奖励10000元。
6、校运动会打破校纪录者，奖励200元。


二、学生体质达标测试工作
[bookmark: _GoBack]大学一年级、二年级达标是随体育课堂测试，教师工作量计算按照《银川科技学院教师工作量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大学三年级、四年级在课余时间集中测试，教师工作量按每半天2.5课时计算。根据学生人数、教师人数、场地、天气等情况总共需要6次至7次完成测试工作。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由教务处和教师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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